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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 ，项 目资本金 占总投资的29.82%,符合国发

[2015]51号、 国发[2019]26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的要求

(一) 项 目资金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项目总投资合计68,396.76万元，项目所需

资金来源由单位自筹和专项债资金构成， 其中，单位自筹项目资本金

20, 396.76万元， 占项目投资29.82%,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48,000.00 

万元，占项目投资的70. 18%。 2024年发行24,000.00万元,2025年

拟发行24,000.00万元，本次为项目续发行，发行债券资金3,000.00

万元。

。

(二) 项 目收入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项目建成后的项目收入含财政补助收入和经

营性收入，其中经营性收入包括项目区域内各类出租收入、物业收入、

停车位收入、 充电桩服务收入、 广告收入、 污水处理收入、 客运代理

费收入，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136,034.81万元，其中财政运营补贴收

入24,000.00万元，站房、 新型产业孵化中心等区域出租收入

58, 827.29万元，物业管理收入4,342.01万元，停车位管理收入

16,642.25万元， 充电桩服务收入7,095.60万元，广告位出租收入

6,977.92万元 ， 污水处理收入 9,553.43万 元 ， 客运代理费 收入

8,596.30万元 。

(三) 项 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 本项目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136,034.81万元 、

运营总成本23,822. 16万元，债券发行成本48.00万元， 计算期内项目

收益112,164.65万元，能够实现覆盖债券本息81,600.00万元，专项

债本息覆盖倍数为1.37 。

当经营性成本总体上升10%,本项目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

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35; 当经营性收入下降10%,本项目专项债

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25。 从这个角度看，该

项目还本付息能力较强，能承受一定程度不利因素出现带来的资金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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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2025年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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